
筑幼高专质监中心〔2024〕11 号

关于教育事业统计工作人员培训的通知

各处（室）、系（部）、中心：

为全面贯彻和落实《教育统计管理规定》（教育部令第44号），

切实科学、规范做好学校教育事业统计工作，保障教育统计数据的

完整性、正确性。新修订的《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》，首次将

“统计造假”纳入违反党的工作纪律有关条款。现启动学校2024年

教育事业统计工作，有关安排如下：

一、责任到人

根据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24年教育事业统计工作的通知》

要求，各部门负责人为统计工作第一责任人，部门统计员原则上为

中共党员、有责任感、认真细致的工作人员（统计员相对稳定）。

二、持证上岗

根据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24年教育事业统计工作的通知》

文件要求，所有统计人员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先培训后上岗。部门负

责人和统计员按时参加线上培训，培训结束后持证参与教育事业统

计工作。未按时完成线上培训的部门责任自负。



培训时间段：2024年10月1日-10月10日。学习时长24学时，考

试合格，10月10日提交培训证书到质量监控评价中心方银辉处。

三、学习平台

统计学习线上平台为全国教育事业统计在线培训平台。请各部

门负责人和统计员自行登录网址https://fudan.chaoxing.com/

报名，参训报名费用为315元/人，学习费用各部门按照学校财务

管理规定自行报账。

根据统计数据要求，2024年数据统计目前涉及的部门主要有党

政办、组织人事部、教务处、质监中心、实训中心、教师发展中心、

招就处、后勤处、保卫处、教科处、学工处、图书馆、信息中心、

基础部、体育健康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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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参与学习的部门
序号 责任部门 第一责任人 统计员 备注

1 党政办 王光辉 王丽娜

2 组织人事部 郭寻 肖 奎

3 教务处 刘黎 詹伟钦、包雅君

4 质监中心 孙立枫 方银辉

5 实训中心 李晓芳 吴 凡

6 教师发展中心 景龙泉 洪凌艳

7 招就处 罗娟 王翔、张松

8 后勤处 韦佳林 冯小群

9 保卫处 刘贵帆 周 湘

10 教科处 肖健 罗雪梅

11 学工处 戴媛媛 刘 钰

12 图书馆 邹垂艳

13 信息中心 彭桂馥 杨文珍

14 基础部 文佳 黄 宇

15 体育健康系 但鸿江 胡星华



线上培训报名流程图








